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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枟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５版）枠（ＤＳＭ－５）将双相及相关障碍从心境障碍中独立出来，与抑郁障碍分为
两章。 双相障碍是一类受遗传因素影响较大的精神障碍，其代表性疾病是双相 Ｉ型障碍、双相Ⅱ型障碍和环性心境障碍。 躁
狂发作是双相 Ｉ型障碍诊断的必要条件，且不再要求个体必须有重性抑郁发作史。 双相Ⅱ型障碍需有轻躁狂发作和重性抑郁
发作史。 环性心境障碍从开始发病，至少有半数时间经历多次轻躁狂期和抑郁期，但未符合轻躁狂发作或重性抑郁发作的诊
断标准。 双相及相关障碍的治疗方法包括心境稳定剂治疗、心理咨询、电休克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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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相障碍属于过去的心境障碍，在 ＤＳＭ －５ 中，
将双相障碍与抑郁障碍分开列为独立且相邻的两

章。 双相障碍受遗传影响大，患病率与精神分裂症
相当（０．５％ ～１％），女性患者多于男性，超过半数
的双相障碍患者伴有物质使用障碍。

１　双相 Ｉ型障碍［１ －２］

１．１　核心特征

　　至少有一次躁狂发作，是诊断双相 Ｉ 型障碍的
必要条件，无论是否存在抑郁。 躁狂发作是指有 ３
项（若心境仅仅是易激惹，则需 ４ 项）或更多的下述
症状，且持续至少 ７ 天：①自我膨胀或夸大；②睡觉
需求减少，如每日睡眠 ３小时以内；③比平时说话速
度更快，且难以停止；④思维奔逸；⑤注意力随境转
移；⑥同时做多件事情，但每件都做得不够好；⑦经
常从事不计后果的危险行为。 此障碍引起有临床意

义的痛苦或严重的功能损害。

１．２　风险因素

家族史是双相障碍最强的风险因素，需了解个
体的一级亲属中是否有此类障碍。 双相 Ｉ型障碍和
双相 ＩＩ型障碍患者成年亲属的患病风险约比普通
人群高 １０倍。

１．３　治疗

１．３．１　药物治疗

　　心境稳定剂是双相障碍的首选治疗，包括锂盐、
抗癫痫药物，如丙戊酸钠、卡马西平、拉莫三嗪。 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确定药物的优选方案。

１．３．２　心理咨询

双相障碍患者难以处理家庭、恋爱、婚姻以及职
４９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ｓｙｃｈｊｍ．ｎｅｔ．ｃｎ　　　　　　　　　　　　　　　　　　　　　　　　　　四川精神卫生 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０卷第３期

万方数据



场中的人际关系，当经历生活应激事件时容易复发。
个体咨询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运用人际关系疗法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ＩＰＴ）教授患者应对人
际关系问题和生活压力的技能，从而预防双相障碍
的复发。 家庭治疗可以从精神卫生教育的角度，帮
助患者及其家人，将家庭变成良好的支持系统。 认
知行为疗法（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ＢＴ）可以
帮助患者调整对生活的认知，建立新的、适度的生活
目标，这些目标不宜经常变化，以免增加患者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躁狂发作期间心理咨询效果有

限，需要先借助药物去除症状之后再进行。

１．３．３　电休克治疗（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ｏｎｖｕｌｓｉ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ＣＴ）
通常每周 ２ ～３ 次，一般 ６ ～１２ 次为一个疗程，

观察患者的治疗反应。 ＥＣＴ必须在患者接受药物治
疗无效的情况下进行，且经 ＥＣＴ 症状消失后，还需
使用药物进行维持治疗。

２　双相 ＩＩ型障碍［１ －２］

２．１　核心特征

　　至少有一次轻躁狂发作和一次重性抑郁障碍。
轻躁狂发作的症状表现与躁狂发作相同，但持

续至少 ４天，且程度相对较轻，对功能有一定程度的
损害但不像躁狂那样严重。 轻躁狂一般不需要住院
治疗，患者也很少主动求医。
重性抑郁发作是指持续至少 ２ 周，有 ５ 项或更

多的下述症状，至少其中 １ 项是抑郁心境或兴趣丧
失：①抑郁心境；②丧失兴趣或愉悦感；③体重减轻
或增加；④失眠或睡眠过多；⑤精神运动性激越或迟
滞；⑥精力不足；⑦无价值感；⑧注意力不能集中；
⑨有自杀观念。

２．２　风险因素

参见双相 Ｉ型障碍的风险因素。
此外，产后容易出现双相 ＩＩ 型障碍，怀孕生产

只是诱发因素，但产后需要积极跟进患者的病情。

２．３　治疗

与双相 Ｉ型障碍的治疗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
由于患者有重性抑郁发作，因此，需要增加抗抑郁治
疗。 值得注意的是，重性抑郁发作期间心理咨询效
果欠佳，需要先借助药物去除症状之后再进行。

３　环性心境障碍［１ －２］

３．１　核心特征

　　环性心境障碍实际上就是轻度形式的双相障碍

或“小双相障碍”，是指在至少 ２ 年（儿童和青少年
为至少 １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上限达不到躁狂的
程度，下限达不到重性抑郁的程度，即症状在轻躁狂
和抑郁之间变来变去，且个体不能连续 ２ 个月没有
症状。 若不及时治疗，半数以上的患者会发展为双
相 Ｉ型障碍或双相 ＩＩ型障碍。

３．２　风险因素

参见双相 Ｉ型障碍的风险因素。

３．３　治疗

参见双相 Ｉ型障碍和双相 ＩＩ障碍的治疗。 由于
环性心境障碍是慢性疾病，因而药物治疗的起效以
及症状稳定较慢，通常需要 ３ ～４个月。
对于环性心境障碍的心理咨询重在预防，在轻

躁狂期间应该劝说患者不要从事过多行为，在抑郁
期间应该鼓励患者积极服药、配合治疗。

４　问　　答［１，３］

Ｑ１：如何鉴别特定的、其他特定的与未特定的
双相及相关障碍？

Ａ１：当患者表现符合双相及相关障碍中任一种
特定障碍的诊断标准，可以进行诊断；当医生高度怀
疑患者是双相障碍，但不能完全符合双相及相关障
碍中任一种障碍的诊断标准（如条目不够多或病程
不够长），可给予其他特定的双相及相关障碍诊断；
当医生没有足够的证据去确定患者属于哪一种双相

障碍，或者在急诊室里没有足够的时间收集更多的
信息，此时，先给予未特定的双相及相关障碍的诊
断，转到病房后或在其他情况下再行判断。
此外，在鉴别诊断时还需要警惕的是，患者使用

药物或某种物质之后出现躁狂，如果停用后躁狂消
失，那么此患者并非双相障碍，而是物质／药物所致
的双相障碍。 如果停用后躁狂仍然存在，那么则为
双相障碍。

Ｑ２：与ＤＳＭ－Ⅳ相比，ＤＳＭ－５中躁狂发作的诊断
标准Ａ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强调异常的、持续的活
动增多或精力旺盛，这一诊断条目该如何理解？

Ａ２：这一诊断条目指的仍然是活动增多，与之
前版本相比，并没有绝对的差别。 ＤＳＭ－Ⅳ和 ＤＳＭ－５
最大的区别在于双相Ⅱ型障碍，过去认为双相Ⅱ型
障碍基本没有功能损害，而在 ＤＳＭ －５ 中增加了功
能损害的诊断条目。 可见，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有功
能损害，只是损害的程度不同。

Ｑ３：为了全面地理解和解决患者的问题，ＩＣＤ－１０
强调概括临床诊断时需要多少诊断就给予多少诊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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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ＤＳＭ－５在诊断中遵循的原则与 ＩＣＤ －１０ 是否
有区别？

Ａ３：第一，ＩＣＤ－１０相当于 ＤＳＭ－Ⅳ，而 ＩＣＤ－１１
则相当于现在使用的 ＤＳＭ －５。 第二，这种观点实
际上是对 ＩＣＤ－１０ 的误解。 如果患者确实是共病，
那么符合多少种疾病就给予多少个诊断，ＩＣＤ －１０、
ＩＣＤ－１１、ＤＳＭ －Ⅳ和 ＤＳＭ －５ 都是遵循这样的原
则。 然而，诊断疾病还有一个衡量权重的原则。 例
如，患者不能在被诊断为品行障碍的同时又被诊断
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因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比品
行障碍更严重。 但是，这个权重原则不能简单地、机
械地理解为只诊断较重的疾病，不诊断较轻的疾病。
例如，患者可以同时被诊断为持续性抑郁障碍和重
性抑郁障碍，这两者可以共病。 因为持续性抑郁障
碍指的是慢性的持续存在的症状，期间有数次达到
了重性抑郁发作的程度，临床工作者可以同时记录
这两种诊断。

Ｑ４：对于多发性硬化症所致的双相障碍，除了
治疗躯体疾病以外还需要治疗双相障碍吗？

Ａ４：正确！ 多发性硬化症所致的双相障碍比较
少见，它引起的抑郁障碍和神经认知障碍较多。 此
时，当然需要治疗基础疾病，即多发性硬化症，同时
治疗引起的相应疾病，如双相障碍、抑郁障碍等。

Ｑ５：双相障碍与物质相关及成瘾障碍会共病，
焦虑障碍也容易与物质相关及成瘾障碍共病，患者
使用物质是为了减少烦燥吗？

Ａ５：是的。 双相障碍是心境不稳定；焦虑障碍
是整天紧张、担心，如东方人社交焦虑较多，常借助
酒精使自己更加外向健谈。 这两类患者都乐于饮
酒，因为酒精能够起到暂时的放松或麻木作用，在短
时间内缓解痛苦的情绪。 但长期大量酗酒不利于情
绪的稳定与健康。

Ｑ６：ＤＳＭ －５ 里写到双相Ⅰ型障碍的患者社会
功能严重受损的达 ３０％，双相Ⅱ型障碍的患者中

１５％存在持续性的失调，１／３ 双相Ⅱ型障碍患者有
自杀企图。 究竟是双相Ⅰ型障碍严重，还是双相Ⅱ
型障碍严重呢？

Ａ６：一般来讲，躁狂的发作及治疗周期短，发作
期间自我感觉良好，自杀企图少，对整体功能损害较
小；而在抑郁状态下则有明显的活动或兴趣减退、反
复的自杀企图，功能更易受损、更容易觉察，如夸大妄
想、不计后果的投资、赌博在双相 Ｉ 型躁狂发作中更
为常见，也是功能受损的表现。 但双相 Ｉ型患者在抑
郁状态下同样也有较高的自杀风险。 而双相Ⅱ型患者
可能不会将轻躁狂发作视为病态或不利，功能损害主
要来自重性抑郁发作。 该障碍的重性抑郁发作更频
繁，且持续时间更长，自杀企图更显著。

Ｑ７：焦虑障碍常被误诊为双相障碍。 两种障碍
的情绪烦躁、激越，该如何区分呢？

Ａ７：躁狂是结论，是病名。 激越是一组症状，表
现为言语动作增多、坐立不安，缺乏目的性，它不是疾
病名称。 诊断精神障碍要先看概貌，再看症状。 焦虑
也可伴随激越症状，但焦虑患者的坐立不安常有心理
原因，例如担心家庭状况、担心个人前途、担心重大疾
病等，同时有情绪上的紧张烦躁。 双相障碍背景下的
激越，往往是冲动、不计后果的，如疯狂购物、危险驾
驶、滥交等；双相障碍的心境可在短时间内发生快速
变化，如在欣快、烦闷和易激惹之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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